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3號

抗  告  人

即受處分人  李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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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回復原狀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4年1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21號），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

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

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刑事訴

訟法第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聲請回復原狀，依法本以

當事人非因過失不能遵守期限者為限，所謂非因過失，係指

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係由

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故對於遲誤抗告期間聲請法院回

復原狀，自應以非因自身過失致遲誤抗告期間為其前提要件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處分人（下稱抗告人）李智昌於民

國113年3月11日具狀請求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

檢署）准予發還其因違反期貨交易法案件（即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07年度金訴字第5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2

1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下稱本案期貨交易

法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扣押之現金新臺幣（下同）206,90

0元、金塊299塊、銀幣25枚及銀條1條後，經臺北地檢署於1

13年7月17日以北檢力敏113執聲542字第1139071381號函覆

略以：「本件尚有同案被告尚在通緝中，案件尚未確定，台

端之所請礙難准許」等語，且經該署檢察官向抗告人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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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區○○街000號9樓」送達，經原審調閱臺北地

檢113年度執聲他字第542號卷宗查閱無訛。另經抗告人於原

審訊問程序中自承其本人有於113年7月底收受等情明確。然

抗告人遲於113年12月27日始向原審提出刑事準抗告狀，有

刑事準抗告狀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憑，因認抗告人本件聲

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顯已逾刑事訴

訟法第416條第3項規定期間，於法顯有未合，且無從補正。

至抗告人雖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上開函覆否准抗告人之聲

請，然因未附理由，且因抗告人對法律程序不瞭解，沒有提

起準抗告；直至抗告人在114年1月自香港回臺看到監察院所

寄之113年11月28日監察院院台業肆字第1130139964號函

文，得知檢察官不發還上開扣押物的理由後，就在一星期內

提出回復原狀及聲請撤銷檢察官的處分等詞置稱，然檢察官

已於前揭處分中表示未能發還前揭扣押物之理由係因尚有同

案被告在通緝中乙情，且抗告人既已確實收受上開檢察官命

令，即並非不能於法定期間內，就其主張應發還前揭扣押物

之理由提起本件撤銷或變更檢察官處分之聲請，是抗告人所

執前揭理由，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為訴訟行為，而遲誤聲請撤銷或

變更檢察官命令期間，與刑事訴訟法第67條所定回復原狀之

要件不合，自不得聲請回復原狀而補行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

官之處分。因認抗告人所為回復原狀之聲請，於法未合，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併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

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失所附麗，應認已逾法定聲請撤銷或變

更期間，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亦應併予駁回等旨。經核尚無

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檢察官是否有權合法行使與確定判決相悖之

扣押物處分，且拖延一年餘後，可以因為監察院查復而酌情

分割部分發還，該處分合法與否關係抗告人有無需要回復權

利，法院裁判書皆標示清楚，亦盡義務告知不服救濟之期

限，然檢察官之處分函於抗告人向監察院陳情期間，連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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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都未必認同或警覺到檢察官之處分函，有比法院之裁判書

享有再審之大權，且該處分函又無需告知不服之救濟期限，

顯有違憲法賦與人民之平等訴訟權，爰請撤銷原裁定，准予

抗告人提起準抗告等語。惟查：

(一)按檢察官所為之處分，除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264條有規定其程式及應記載事項外，其餘有關

訴訟程序之指揮等，則無明文，是無論檢察官以書面或言詞

為之，僅須發生公法上效力者均屬檢察官之處分，如對之不

服，受處分人均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

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二)再遲誤上訴之期間，而得聲請回復原狀者，以非因過失者為

限，此觀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規定自明。本案臺北地檢

署前揭函文雖未記載受處分人對於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有不服

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

或變更之。惟按上訴與抗告期間均屬法定不變期間，不因檢

察官或法院將處分書或裁判書未記載教示期間，而影響因期

間經過所發生之效力。又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規定準抗

告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

後起算，並不因前揭處分書未記載受處分人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教示而有不

同，況抗告人為本案期貨交易法案件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

之進行狀況本應為相當之注意，若其自認不諳法律，為維護

自身權益，自應主動尋求法律專業人士協助，再參以抗告人

自陳對臺北地檢署不予發還扣押物乙事向監察院陳情，有該

署113年7月18日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3至37頁），亦徵抗

告人並非無尋求其他人協助之可能，然抗告人於本案臺北地

檢署前揭函文處分之準抗告期間內卻捨此不為，揆諸前開說

明，仍難解免抗告人未盡相當之注意，而致逾期提起聲請法

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之責，是抗告意旨所稱抗告人

未遵期提出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並無

過失一節，洵無足取。從而，抗告人遲誤準抗告期間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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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變更，自有過失，其聲請回復原狀併

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均

於法不合。

四、綜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及併同補行撤銷或變更檢

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處分之聲請，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

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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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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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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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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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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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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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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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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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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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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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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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回復原狀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2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聲請回復原狀，依法本以當事人非因過失不能遵守期限者為限，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係由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故對於遲誤抗告期間聲請法院回復原狀，自應以非因自身過失致遲誤抗告期間為其前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處分人（下稱抗告人）李智昌於民國113年3月11日具狀請求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准予發還其因違反期貨交易法案件（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金訴字第5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21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下稱本案期貨交易法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扣押之現金新臺幣（下同）206,900元、金塊299塊、銀幣25枚及銀條1條後，經臺北地檢署於113年7月17日以北檢力敏113執聲542字第1139071381號函覆略以：「本件尚有同案被告尚在通緝中，案件尚未確定，台端之所請礙難准許」等語，且經該署檢察官向抗告人住所「新北市○○區○○街000號9樓」送達，經原審調閱臺北地檢113年度執聲他字第542號卷宗查閱無訛。另經抗告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自承其本人有於113年7月底收受等情明確。然抗告人遲於113年12月27日始向原審提出刑事準抗告狀，有刑事準抗告狀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憑，因認抗告人本件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顯已逾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規定期間，於法顯有未合，且無從補正。至抗告人雖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上開函覆否准抗告人之聲請，然因未附理由，且因抗告人對法律程序不瞭解，沒有提起準抗告；直至抗告人在114年1月自香港回臺看到監察院所寄之113年11月28日監察院院台業肆字第1130139964號函文，得知檢察官不發還上開扣押物的理由後，就在一星期內提出回復原狀及聲請撤銷檢察官的處分等詞置稱，然檢察官已於前揭處分中表示未能發還前揭扣押物之理由係因尚有同案被告在通緝中乙情，且抗告人既已確實收受上開檢察官命令，即並非不能於法定期間內，就其主張應發還前揭扣押物之理由提起本件撤銷或變更檢察官處分之聲請，是抗告人所執前揭理由，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為訴訟行為，而遲誤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命令期間，與刑事訴訟法第67條所定回復原狀之要件不合，自不得聲請回復原狀而補行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之處分。因認抗告人所為回復原狀之聲請，於法未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併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失所附麗，應認已逾法定聲請撤銷或變更期間，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亦應併予駁回等旨。經核尚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檢察官是否有權合法行使與確定判決相悖之扣押物處分，且拖延一年餘後，可以因為監察院查復而酌情分割部分發還，該處分合法與否關係抗告人有無需要回復權利，法院裁判書皆標示清楚，亦盡義務告知不服救濟之期限，然檢察官之處分函於抗告人向監察院陳情期間，連監察院都未必認同或警覺到檢察官之處分函，有比法院之裁判書享有再審之大權，且該處分函又無需告知不服之救濟期限，顯有違憲法賦與人民之平等訴訟權，爰請撤銷原裁定，准予抗告人提起準抗告等語。惟查：
(一)按檢察官所為之處分，除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64條有規定其程式及應記載事項外，其餘有關訴訟程序之指揮等，則無明文，是無論檢察官以書面或言詞為之，僅須發生公法上效力者均屬檢察官之處分，如對之不服，受處分人均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二)再遲誤上訴之期間，而得聲請回復原狀者，以非因過失者為限，此觀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規定自明。本案臺北地檢署前揭函文雖未記載受處分人對於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有不服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惟按上訴與抗告期間均屬法定不變期間，不因檢察官或法院將處分書或裁判書未記載教示期間，而影響因期間經過所發生之效力。又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規定準抗告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並不因前揭處分書未記載受處分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教示而有不同，況抗告人為本案期貨交易法案件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之進行狀況本應為相當之注意，若其自認不諳法律，為維護自身權益，自應主動尋求法律專業人士協助，再參以抗告人自陳對臺北地檢署不予發還扣押物乙事向監察院陳情，有該署113年7月18日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3至37頁），亦徵抗告人並非無尋求其他人協助之可能，然抗告人於本案臺北地檢署前揭函文處分之準抗告期間內卻捨此不為，揆諸前開說明，仍難解免抗告人未盡相當之注意，而致逾期提起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之責，是抗告意旨所稱抗告人未遵期提出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並無過失一節，洵無足取。從而，抗告人遲誤準抗告期間後，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變更，自有過失，其聲請回復原狀併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均於法不合。
四、綜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及併同補行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處分之聲請，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3號
抗  告  人
即受處分人  李智昌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回復原狀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14年1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21號），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
    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
    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刑事訴
    訟法第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聲請回復原狀，依法本以
    當事人非因過失不能遵守期限者為限，所謂非因過失，係指
    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係由
    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故對於遲誤抗告期間聲請法院回
    復原狀，自應以非因自身過失致遲誤抗告期間為其前提要件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處分人（下稱抗告人）李智昌於民
    國113年3月11日具狀請求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
    檢署）准予發還其因違反期貨交易法案件（即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07年度金訴字第5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2
    1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下稱本案期貨交易
    法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扣押之現金新臺幣（下同）206,90
    0元、金塊299塊、銀幣25枚及銀條1條後，經臺北地檢署於1
    13年7月17日以北檢力敏113執聲542字第1139071381號函覆
    略以：「本件尚有同案被告尚在通緝中，案件尚未確定，台
    端之所請礙難准許」等語，且經該署檢察官向抗告人住所「
    新北市○○區○○街000號9樓」送達，經原審調閱臺北地檢113
    年度執聲他字第542號卷宗查閱無訛。另經抗告人於原審訊
    問程序中自承其本人有於113年7月底收受等情明確。然抗告
    人遲於113年12月27日始向原審提出刑事準抗告狀，有刑事
    準抗告狀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憑，因認抗告人本件聲請撤
    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顯已逾刑事訴訟法
    第416條第3項規定期間，於法顯有未合，且無從補正。至抗
    告人雖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上開函覆否准抗告人之聲請，
    然因未附理由，且因抗告人對法律程序不瞭解，沒有提起準
    抗告；直至抗告人在114年1月自香港回臺看到監察院所寄之
    113年11月28日監察院院台業肆字第1130139964號函文，得
    知檢察官不發還上開扣押物的理由後，就在一星期內提出回
    復原狀及聲請撤銷檢察官的處分等詞置稱，然檢察官已於前
    揭處分中表示未能發還前揭扣押物之理由係因尚有同案被告
    在通緝中乙情，且抗告人既已確實收受上開檢察官命令，即
    並非不能於法定期間內，就其主張應發還前揭扣押物之理由
    提起本件撤銷或變更檢察官處分之聲請，是抗告人所執前揭
    理由，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為訴訟行為，而遲誤聲請撤銷或變更檢
    察官命令期間，與刑事訴訟法第67條所定回復原狀之要件不
    合，自不得聲請回復原狀而補行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之處
    分。因認抗告人所為回復原狀之聲請，於法未合，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其併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
    扣押物之處分失所附麗，應認已逾法定聲請撤銷或變更期間
    ，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亦應併予駁回等旨。經核尚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檢察官是否有權合法行使與確定判決相悖之
    扣押物處分，且拖延一年餘後，可以因為監察院查復而酌情
    分割部分發還，該處分合法與否關係抗告人有無需要回復權
    利，法院裁判書皆標示清楚，亦盡義務告知不服救濟之期限
    ，然檢察官之處分函於抗告人向監察院陳情期間，連監察院
    都未必認同或警覺到檢察官之處分函，有比法院之裁判書享
    有再審之大權，且該處分函又無需告知不服之救濟期限，顯
    有違憲法賦與人民之平等訴訟權，爰請撤銷原裁定，准予抗
    告人提起準抗告等語。惟查：
(一)按檢察官所為之處分，除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264條有規定其程式及應記載事項外，其餘有關
    訴訟程序之指揮等，則無明文，是無論檢察官以書面或言詞
    為之，僅須發生公法上效力者均屬檢察官之處分，如對之不
    服，受處分人均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
    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二)再遲誤上訴之期間，而得聲請回復原狀者，以非因過失者為
    限，此觀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規定自明。本案臺北地檢
    署前揭函文雖未記載受處分人對於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有不服
    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
    或變更之。惟按上訴與抗告期間均屬法定不變期間，不因檢
    察官或法院將處分書或裁判書未記載教示期間，而影響因期
    間經過所發生之效力。又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規定準抗
    告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
    後起算，並不因前揭處分書未記載受處分人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教示而有不
    同，況抗告人為本案期貨交易法案件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
    之進行狀況本應為相當之注意，若其自認不諳法律，為維護
    自身權益，自應主動尋求法律專業人士協助，再參以抗告人
    自陳對臺北地檢署不予發還扣押物乙事向監察院陳情，有該
    署113年7月18日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3至37頁），亦徵抗
    告人並非無尋求其他人協助之可能，然抗告人於本案臺北地
    檢署前揭函文處分之準抗告期間內卻捨此不為，揆諸前開說
    明，仍難解免抗告人未盡相當之注意，而致逾期提起聲請法
    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之責，是抗告意旨所稱抗告人
    未遵期提出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並無
    過失一節，洵無足取。從而，抗告人遲誤準抗告期間後，始
    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變更，自有過失，其聲請回復原狀併
    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均
    於法不合。
四、綜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及併同補行撤銷或變更檢
    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處分之聲請，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
    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33號
抗  告  人
即受處分人  李智昌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回復原狀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2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聲請回復原狀，依法本以當事人非因過失不能遵守期限者為限，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係由於自誤，即不能謂非過失，故對於遲誤抗告期間聲請法院回復原狀，自應以非因自身過失致遲誤抗告期間為其前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處分人（下稱抗告人）李智昌於民國113年3月11日具狀請求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准予發還其因違反期貨交易法案件（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金訴字第5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21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下稱本案期貨交易法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扣押之現金新臺幣（下同）206,900元、金塊299塊、銀幣25枚及銀條1條後，經臺北地檢署於113年7月17日以北檢力敏113執聲542字第1139071381號函覆略以：「本件尚有同案被告尚在通緝中，案件尚未確定，台端之所請礙難准許」等語，且經該署檢察官向抗告人住所「新北市○○區○○街000號9樓」送達，經原審調閱臺北地檢113年度執聲他字第542號卷宗查閱無訛。另經抗告人於原審訊問程序中自承其本人有於113年7月底收受等情明確。然抗告人遲於113年12月27日始向原審提出刑事準抗告狀，有刑事準抗告狀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憑，因認抗告人本件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顯已逾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規定期間，於法顯有未合，且無從補正。至抗告人雖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上開函覆否准抗告人之聲請，然因未附理由，且因抗告人對法律程序不瞭解，沒有提起準抗告；直至抗告人在114年1月自香港回臺看到監察院所寄之113年11月28日監察院院台業肆字第1130139964號函文，得知檢察官不發還上開扣押物的理由後，就在一星期內提出回復原狀及聲請撤銷檢察官的處分等詞置稱，然檢察官已於前揭處分中表示未能發還前揭扣押物之理由係因尚有同案被告在通緝中乙情，且抗告人既已確實收受上開檢察官命令，即並非不能於法定期間內，就其主張應發還前揭扣押物之理由提起本件撤銷或變更檢察官處分之聲請，是抗告人所執前揭理由，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為訴訟行為，而遲誤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命令期間，與刑事訴訟法第67條所定回復原狀之要件不合，自不得聲請回復原狀而補行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之處分。因認抗告人所為回復原狀之聲請，於法未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併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失所附麗，應認已逾法定聲請撤銷或變更期間，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亦應併予駁回等旨。經核尚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檢察官是否有權合法行使與確定判決相悖之扣押物處分，且拖延一年餘後，可以因為監察院查復而酌情分割部分發還，該處分合法與否關係抗告人有無需要回復權利，法院裁判書皆標示清楚，亦盡義務告知不服救濟之期限，然檢察官之處分函於抗告人向監察院陳情期間，連監察院都未必認同或警覺到檢察官之處分函，有比法院之裁判書享有再審之大權，且該處分函又無需告知不服之救濟期限，顯有違憲法賦與人民之平等訴訟權，爰請撤銷原裁定，准予抗告人提起準抗告等語。惟查：
(一)按檢察官所為之處分，除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64條有規定其程式及應記載事項外，其餘有關訴訟程序之指揮等，則無明文，是無論檢察官以書面或言詞為之，僅須發生公法上效力者均屬檢察官之處分，如對之不服，受處分人均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二)再遲誤上訴之期間，而得聲請回復原狀者，以非因過失者為限，此觀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規定自明。本案臺北地檢署前揭函文雖未記載受處分人對於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有不服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惟按上訴與抗告期間均屬法定不變期間，不因檢察官或法院將處分書或裁判書未記載教示期間，而影響因期間經過所發生之效力。又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規定準抗告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並不因前揭處分書未記載受處分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教示而有不同，況抗告人為本案期貨交易法案件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之進行狀況本應為相當之注意，若其自認不諳法律，為維護自身權益，自應主動尋求法律專業人士協助，再參以抗告人自陳對臺北地檢署不予發還扣押物乙事向監察院陳情，有該署113年7月18日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3至37頁），亦徵抗告人並非無尋求其他人協助之可能，然抗告人於本案臺北地檢署前揭函文處分之準抗告期間內卻捨此不為，揆諸前開說明，仍難解免抗告人未盡相當之注意，而致逾期提起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之責，是抗告意旨所稱抗告人未遵期提出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檢察官所為處分，並無過失一節，洵無足取。從而，抗告人遲誤準抗告期間後，始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變更，自有過失，其聲請回復原狀併同補行之聲請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之處分，均於法不合。
四、綜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及併同補行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不予發還扣押物處分之聲請，於法均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